关于团员发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答疑

一、关于团员发展比例

1．高校的团员发展比例如何把握？

答：团中央对于中学以外的其它领域中发展团员，没有提出明确的团青比指导比例。实际工作中，要坚持优化团员队伍结构与从严控制比例相结合，严格按照团员标准发展团员。

二、关于入团志愿书、团员证
1．填写入团志愿书时如有填写错误，是否可以重新领取一本入团志愿书？

答：入团志愿书是重要的个人档案材料，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身份证号码、本人经历等关键信息不可涂改，如有填错涂改，则该本志愿书作废；其它非关键字词如有写错，可以涂改。各级团组织负责同志要高度负责、加强指导，向新发展团员讲解清楚入团志愿书填写办法，避免填错的情况发生。

2．入团志愿书、团员证遗失是否可以补办？

答：2014年9月之前发展的团员入团志愿书遗失的，要坚持严格审查、慎重处理的原则。由团员本人到其入团地点开具有关证明。经调查核实，能够证明其团员身份的，填写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登记表》，由各学院团委加盖公章后，存入团员个人档案，作为团员身份证明；无法证明其团员身份的，不予承认其团员资格。

如果团员证遗失的，按照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证管理暂行条例》（1988年7月18日）规定：“团员遗失团员证，应及时报告团的组织，在确认无法找回时，由团的基层委员会办理补发手续，并在新证备注栏内加以说明。”各学院团委应向学校团委报告申请补发团员证。由学校团委统一向团省委申请，进行补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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